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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特殊商品
”
论

— 关于新闻是不是商品的对话

杨 思 迅

甲:
老乙

,

我看你一篇文章谈到大众传媒要有市场观念
,

其中
“

新闻是商品
”
这个论点

大概站不住
。

我最近在刊物上看到两篇文章都不同意新闻是商品
。

一篇文章说新闻
“
有商品

属性
” ,

但不能
“
等同于商品

” ;
一篇文章说

“

新闻不应具有商品属性
” 。

它们都和你 的观点不

一样
。

乙
:

对新闻是不是商品
,

确实众说纷纭
。

我很愿意和你讨论讨论
。

你说
,

帽子和衣服是

不是商品 ?

甲
:

它们是商品比较好理解
。

乙
:

不对了
。

它们可以是商品
,

也可以不是商 品
。

妈妈给女儿织了一顶 毛线帽
,

为 自己

做了件旗袍
,

是商品吗 ? 都不是
。

因为它们不 出卖
。

商店里供出卖的帽子
、

衣服
,

才是商 品
。

商品是劳动产品
,

但它是供交换 的劳 动产品
。

新闻是以语言
、

文字
、

图像等等显现新近事实 的文化信息
,

是一种文化形态的劳动产品
。

凡无偿传播 的新闻
,

都不是商品
。

所以
,

我不赞成无条件地 肯定新闻是商品
。

口头新闻也是

新闻
,

许多传播者只尽
“ 义务

” ,

不要报酬
,

这新 闻就没有商品的资格
。

家信里的新闻
,

公文

里的新闻
,

广告里的新闻
,

都是无偿传播
,

所以都不是商 品
。

但是
,

有偿转让的新闻就是商

品了
。

公元前五世纪意大利罗马有些人受雇为商人和政治领袖写
“
新闻信

” ,

这 “
新闻信

”

就

可以认定是商品
,

因为它是供
“
卖

”

的
。

我们现在 讨论的新闻
,

是大众 传媒传播的新闻
。

甲
:

你认为是商品吗 ?

乙
:

是的
,

因为它们是为交换
、

为卖出而生产的劳动产品
。

记者
、

通讯员写稿
、

录音
、

拍片
,

编辑搞编辑加工
,

有关人员印报发报
,

音像录制
、

播出
,

这整个新闻生产过程
,

是为

自己享用新闻吗 ? 不
,

都是 为了交换
,

为了 “ 卖出
” 。

如果说 广播
、

电视新闻的商品形态比较

隐蔽
,

一下子难以说得十分明白 ( 不是不能 ) 的话
,

报刊新闻就直观得 多了
。

报刊要花钱买
、

花钱订
,

报刊新闻是商品
,

就无可怀疑了
。

甲
:

可是
,

有人说
,

报纸可以是商 品
,

因为它有物质属性
,

新闻则不是商品
。

乙
:

他承认报纸是新闻的载体
,

却把信 息和载体对立起来
,

这就象把香油和瓶子对立起

来一样
。

人们是为了买香油
,

才连瓶子一起买来的
。

买报纸归根结底是为了买新闻信息 (我

们在此不讨论非新闻类报纸 )
。

载体如果不载信息
,

让人们看无字报
,

听无声广播
,

看无影电

视
,

这不是滑天下 之大稽吗 ? 承认载体是商品而否认新闻是商品
,

载体成了不载内容的抽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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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
,

这样的抽象物没有了使用价值
,

哪里还有交换价值?

甲
:

可新闻是精神产品呀 ! 人们总觉得精神产品不可以作为商品
。

乙
:

这是一种糊涂观念
。

精神产品成为商品的太多了
。

拿戏剧
、

电影
、

曲艺来说
,

那剧

本
、

脚本是商品
,

那演出过程也是商品
。

你买票去听去看
,

是为了欣赏那张票吗 ? 不是
,

票

是精神产品的消费证券
。

消费过程就是人们 的购买对象
。

劳动不只可以创造产品
,

有时劳动

自身也是产品
。

看梅兰芳的
《天女散花

》 ,

其演出过程也就是观众 的消费过程
。

广播
、

电视新

闻的商品性与看演出就是类似的
。

我们还是抓住比较容易搞清 的报纸新 闻来说
。

与报刊 同类的还有书籍
,

也是大众 传媒
。

书这种精神产品是不是商品? 大家都容易承认它是商品吧 ? 《
马克思恩格斯选集

》 、 《
毛泽东选

集
》 、 《

红 楼梦
》 ,

不都是有定价
、

供卖出的商品吗 ?

甲
:

你提得真尖锐
。

不过
,

文化形态 的东西
,

往往让人觉得和
“
商品

”
联系到一起是一

种衰读
。

乙
:

所以
,

有人认为
“
新闻不应具有商 品属性

” 。

有没有商品属性
,

是不是商品
,

要看事

实
,

没什么
“
应

” “
不应

”
可谈

。

裹读感来自范畴的混 乱
。

研究新闻是不是商品
,

是研究其流

通特征
,

看它是否受商品交换规律
、

市场规律的制约
,

至于其内容对不对
、

好不好不属于这

一研究范畴
。

理论研究
、

学术研究
,

要求特定 范围内的通用性
。 《
毛泽东选集

》 和庸俗小说
,

社会主义党报和无聊小报
,

其内容
、

品位相去天渊
,

但它们作为商品流通时
,

却又有相同点
,

它们都是接受读者选择
,

由读者付出货币购买的商品
。

说它们都是商品
,

决不等于说它们的

价值都是一样的
,

决不是主张人们同等对待
。

承认大众传媒传播 的新闻是商 品
,

可以使我们

在新闻生产中 自觉遵循商 品交换的规律和守则
,

矫正新闻生产的盲目性
。

甲
:

我看 同是承认新闻是商品的文章
,

观点也还不尽相同
。

有的主张讲新闻是
“
特殊商

品
” ,

有的反对加
“
特殊

”
二字

。

乙
:

这是 因为着眼点不 同
。

特殊体现一般
,

任何商品都有特殊性
。

帽子
、

衣服
、

书
、

报
、

戏
·
” …都是特殊的

。

从这个角度来说
,

商品就是商品
,

加
“
特殊

” 二字是不必要 的
。

然而
,

从商品的形态着眼
,

我又赞成
“
新闻是特殊商品

” 这一命题
。

世上的商品
,

人们

司空见惯的是物质形态商品
:

帽子
、

衣服
、

机器
、

房屋
、

冰箱
、

彩 电 ”
·

…一买一卖
,

了了分

明
。

而文化形态的精神产品
,

精神劳动
,

在付诸交换时与物质产品相比较
,

说它们是
“
特殊

商品
”
是有一定意 义的

。

认定新闻是特殊商品
,

体现了两点论
。

其一
,

特殊商品也是商品
,

不能以特殊性否定一

般性
;
其二

,

特殊商品确有值得注意的特殊之处
,

不能以一般性否定特殊性
。

一方面
,

特殊商品也是商品
。

大众传媒传播 的新闻虽然 与衣服
、

帽子等物质产品不同
,

但都是供交换
、

卖出的
,

都是商品
。

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
,

它必须满足消费者

的需要才能实现流通
。

过去我们忽视新闻的商品属性
,

因而不把新闻的消费者— 受众 视为

本位
,

只重视传播者自身的意愿和需要
,

只想获取宣传价值而讳言
、

讳思受众所需的新闻价

值
,

结果传媒的品位不高
,

在文化市场 (不繁荣的甚至缺乏市场特征的文化市场 ) 上声誉和

效益甚差
。

打倒
“ 四人帮 ” 以来

,

我们在新闻改革中越来越给
“
新闻价值

” 以应有重视
,

大

众传媒大大 提高了声誉和效益
。

其实
, “

新闻价值
”
已将商品属性暗暗囊括其中

。

尊重
“

新闻价

值
”

其实就是按照商品生产的规律从事新闻这种商品的生产
。

对真理的认识具有渐近性
。

接受

了 “
新闻价值

”
概念的人们

,

有 的却讳言
、

讳思新闻是商品的事实
。

实事求是地承认新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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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特性 (是商品才有商品性
,

非商品则无 商品性可言 )
,

可以引导人们重视新闻在文化市场

中的流通状况
,

有利于以受众为中心改进新闻传播工作
。

不明确这一点
,

新闻传播
,

新闻改

革
,

都会陷入盲 目性
。

另一方面
,

特殊商品是商品中的特殊者
。

大众传媒传播的新闻不仅仅是商品
,

作为精神

产品
,

它还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对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有着 巨大 的影响力
。

它与戏剧
、

小说
、

诗歌
、

曲艺和电影等等相伴相类
,

它在传播事态信息的同时
,

也经常传递着事理信息
。

因而
,

它在意识形态上可以发挥或正或负的社会效应
。

不仅如此
,

作为一种宣传手段
,

新闻较其它

文化形态还具有更大 更强的政治功能
。

对这种
“
商品

” 的特殊性
,

视而不见不行
,

掉以轻心

也不行
。

作为社会主 义中国的新闻工作者
,

生产这种特殊商品的同时
,

也就肩负了巨大的社

会责任
。

我们的新闻
,

既是商品
,

又是人民的精神食粮
、

精神武器
。

我们不能把人 民的精神

需要简单化
,

而要把人民的利益和党的利益统一起来
,

把人民的获知需要与人民的思辫需要

统一起来
,

把文化市场和政治规范统一起来
。

所以我认为
,

当我们强调
“
新闻是商 品

”
这个一般性的结论的时候

,

我们关注的是新闻

传播 的市场规律
; 当我们强调

“
新闻是特殊商品

” 的时候
,

我们关注的是新闻传播 的意识形

态规律
。

坚持一般性与特殊性 的统一
,

既不利用特殊性否定一般性
,

又不利用一般性否定特

殊性
,

这才是实 事求是的科学态度
。

甲
:

有人认为
“ `

新闻具有商品属性
’

是
`

有偿新闻
’

的理论根据
” ,

你对这一说法怎么看 ?

乙
:

我认为现在人们说的
“
有偿新闻

”
这个概念的内容

,

其实是
“ 索偿报道

” 。

大众传煤

传播 的新闻作为商 品
,

传播者是卖方
,

接受者是买方
,

新闻的转让就是劳动成果的转让
,

有

偿是合理的
。

而索 偿报道是发生在 传播者和信息源之间
,

我传播你的信息
,

你要给我报酬
。

其根据是什么 ? 是新闻传播的广告效应
。

广告传播是广告客户利 用大众传媒牟取实业功利的

行为
,

或者说
,

是大众传媒 为广告客户的实业功利服务的信息传播行为
。

广告客户以传媒为

工具
,

传煤向它收取广告费
,

这是正 当的
,

正常的
。

但新闻传播和广告传播是两种性质不 同

的传播
,

前者的付偿用户是受众
,

后者的付偿用户是广告客户
。

谁是使用者谁支付报酬这是常

态
。

而大众传媒搞
“ 索 偿报道

” ,

是将新闻传播混同于广告传播
,

既把这一报道当做新闻
“
卖 ”

给受众
,

又把它作为广 告向信息源收费
。

这种两头收费行为性质是
“

非法牟利
” 。

这是一种职业

道德败坏现象
:

一方面
,

搞索偿报道者以
“ 偿 ” 为尺

,

把没有新闻价值 的东西冒充新闻
,

向

新闻受众
“ 卖 ” 了伪劣商 晶 ; 另一方面

,

又将应该大 力传播的新闻视为广告
,

不给钱不发
,

是 典型 的读职行为
。

我 们真正搞清 r “
商

i

兄
, ” 概念

,

明白无误地指明搞索 偿报道是
“
一件商

品卖两 回
” ,

非但不是为这种职业道德败坏现象提供理论根据
,

反而可 以说是对混乱的澄清
,

对狡辩者 口实 的剥夺
。

甲
:

你这些看法我感到很新鲜
,

建议你最好整理 出来
。

乙
:

我也正在继续思索
。

目前新闻队伍中争辩的不足反映 了思辨 的不足
。

科学的态度是

实 事求是
。

不 同意 见的争鸣
,

有助 于逐渐接近真理
。

而观念上的飞跃
,

必将对实践发挥良好

的导向作用
。

(作者单位
:

黑龙 江新闻工作者协会 )


